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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鼓励自主创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科发火[2008]172号）、芜湖市委、市政府《关于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若干意见》（芜市发〔2008〕1号）和县委、县政府《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南发〔2007〕22号）等文件精神，经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加大对我县高新技术企业和专利申请奖励力度，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面促进我县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现根据我县实际,制定本奖励办法。
一、奖励对象
在我县行政区域内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和专利申请地在我县行政区域内申请专利的企事业单位、个人以及其它组织。
二、奖励条件
（一）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二）国家专利管理部门已受理申请、通过实质性审查的中国发明专利；已受理、授权的市场前景较好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已受理、授权的经济效益显著的中国外观设计专利。
三、奖励标准
（一）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一次性奖励10万元。
（二）1、发明专利已受理申请的2000元／件，已通过实质性审查的再奖励2000元/件；自主研发的重大发明专利并在我县企业实现技术转化的不超过30000元／件。
2、实用新型受理申请的奖励1000元/件，已授权的再奖励1000元／件。外观专利受理申请的奖励750元/件，已授权的再奖励750元／件。
四、奖励办法和经费来源
（一）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报送县科技局（原件审核后退回）
（二）凡获得国家专利已受理或已授权的，持有人提供国家专利管理部门签发的中国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或授权证书和专利代理机构或专利代办处等收费凭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报送县科技局（原件审核后退回）。填写南陵县专利申请资助审批表一式二份。
(三)县科技局会同县财政局、县经委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审核结果报县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领导小组审定，审定结果报县委、县政府批准。市、县对同一奖项不重复奖励。
(四)县财政局根据有关文件拨付资金，奖励资金在县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列支，由县科技主管部门及时兑现奖励。
(五)根据省、市科技部门《专利申请费用资助办法》，对符合条件的发明专利申请，县科技局按要求集中统一上报，争取省、市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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